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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戏剧学院

2026 年本科招生专业考试简章

1.招生计划

说明：

(1) 以上专业（招考方向）招生面向全国各省（区、市），不编制分省招生计划，文理兼招、不限选考科

系别 专业（招考方向） 计划（人） 学制（年） 学费（元/年）

表演系

表演（话剧影视表演） 50 4 10000

表演（偶剧表演与设计） 20 4 10000

曲艺（相声创作表演） 20 4 10000

导演系 戏剧影视导演（戏剧导演） 15 5 10000

舞台美术系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设计） 14 5 10000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灯光） 14 4 10000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服装） 14 4 10000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化装） 14 4 10000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造型体现） 14 4 10000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演艺影像设计） 14 4 10000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舞台技术） 14 4 10000

音乐剧系 音乐剧 25 4 10000

歌剧系 表演（歌剧表演） 25 5 10000

舞剧系 表演（舞剧表演） 30 5 10000

电影电视系

戏剧影视导演（电影导演） 15 5 10000

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节目主持） 20 4 10000

录音艺术（电影声音设计与制作） 10 4 10000

数字戏剧系 戏剧影视导演（数字空间演艺） 10 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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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最终以上级主管部门批复为准。

(2) 表演专业（京剧表演、京剧音乐伴奏招考方向）使用省际联考成绩作为考生专业考试成绩，招生计划

及录取规则等详见《中央戏剧学院 2026 年戏曲类省际联考专业本科招生简章》。

(3) 戏剧教育（师范）专业使用省级统考成绩作为考生专业考试成绩，招生计划及录取规则详见《中央戏

剧学院 2026 年本科招生章程》及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

(4)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戏剧创作、电视剧创作招考方向）、戏剧学专业（戏剧史论与批评、舞台美术史

论招考方向）、艺术管理专业（演出制作、剧院管理、影视制片招考方向）使用高考文化课成绩录取，招生计

划及录取规则详见《中央戏剧学院 2026 年本科招生章程》及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公布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

2.考试方式

(1) 2026 年我院采用省级统考与校考相结合方式进行生源选拔，各专业（招考方向）在报名考生范围内使

用省统考成绩进行初选，初选规则详见 4.1.1。

(2) 初选通过的考生参加校考现场考试，现场考试成绩为专业考试最终成绩。

3.报名

3.1. 报名条件

(1) 符合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年度招生工作规定中的相关报名条件。

(2) 按教育部相关文件规定，考生所报专业（招考方向）须达到相应省级统考子科类本科合格标准。考生

须参加所在省级统考子科类详见《中央戏剧学院 2026 年本科招生专业考试各招考方向与省统考子科类对应表》。‍

3.2. 报名事项

报名时间：2026 年 2 月 1 日中午 12:00—2 月 8 日中午 12:00

(1) 报名途径：关注“中央戏剧学院本科招生”微信公众号（公众号二维码见文末“联系方式”），进入

报名系统，报名前须准备本人近期电子标准证件照、身份证正反面照片和具有支付功能的微信账号。具体报名

流程详见《中央戏剧学院 2026 年本科招生专业考试报名方式》。

(2) 每名考生在我院专业考试中限报 3 个招考方向，其中舞台美术系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舞台设计、

舞台灯光、舞台服装、舞台化装、舞台造型体现、演艺影像设计、舞台技术 7 个招考方向）限报 1 个。

(3) 报名不收费，仅用于确定考生报名意愿。初选合格的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报名系统完成现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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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确认与费用缴纳。其中，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现场考试费 160 元/人，其他各招考方向现场考试费 100 元/

人。如需索取发票可发送电子邮件按要求办理，电子邮箱地址见文末“联系方式”。

(4) 考生须在报名前认真阅读《中央戏剧学院 2026 年本科招生专业考试简章》。不按要求报名，误填、

错填报考信息，报名时间过晚导致无法按时完成报名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生统考报考仅限普通类，单列类考生须兼报普通类。

(6) 因我院公共外语课只开设英语，非英语语种考生请谨慎报考。

4.考试

4.1. 初选

4.1.1. 初选规则

省级统考成绩公布后，我院依据报名考生省统考成绩确定初选合格名单。

(1) 根据校考现场总人数要求，按照各省各招考方向报名人数
①
的全国占比，确定该省该招考方向初选合

格人数（小数向上取整）。

(2) 若该省该招考方向对应多个省统考子科类的，根据上一步计算结果，按照该省该子科类报名人数的省

内占比，确定该省该子科类初选合格人数（小数向上取整）。

(3) 学院依据报名考生省统考成绩从高到低排序，确定初选合格名单，末位同分考生均视为初选合格。

4.1.2. 初选结果查询

考生预计可于 2026 年 3 月上旬（以具体考试公告为准）登录中央戏剧学院报名系统（手机端登录微信公众

号“中央戏剧学院本科招生”）查询初选结果。

4.2. 现场考试

初选通过的考生方可办理现场考试手续。

①
报名人数均为报考我院且省统考合格的考生数，省统考成绩未达到本科合格线者不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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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现场考试时间

现场考试时间预计为 3月下旬（以具体考试公告为准）。

4.2.2. 现场考试科目及要求

系别 专业（招考方向） 科目 备注

表演系

表演

（话剧影视表演）

表演 命题表演。

台词
朗诵，自备稿件，体裁不限，时长 1 分钟以

内。

形体
自选舞蹈、体操、戏曲身段、武术其中一项，

时长 1分钟以内。

声乐 自选歌曲演唱，时长 1 分钟以内。

表演

（偶剧表演与设计）

表演 命题表演。

台词
朗诵，自备稿件，体裁不限，时长 1 分钟以

内。

形体
自选舞蹈、体操、武术其中一项，时长 1分

钟以内。

声乐 自选歌曲演唱，时长 1 分钟以内。

曲艺

（相声创作表演）

说
自选诗歌、散文、小说、寓言、绕口令等片

段一篇，时长 3 分钟以内。

学
模仿熟悉的艺术家表演片段，时长 1 分钟以

内。

唱
自选歌曲、戏曲、曲艺其中一项，时长 3分

钟以内。

表演 命题即兴表演。

导演系
戏剧影视导演

（戏剧导演）

作品分析 笔试，影视作品分析。

命题编讲故事 考生根据现场抽取的题目进行故事编讲。

命题集体小品 考生根据现场抽取的题目进行小品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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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别 专业（招考方向） 科目 备注

舞台美术系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舞台设计）

（舞台灯光）

（舞台服装）

（舞台化装）

（舞台造型体现）

（演艺影像设计）

素描

现场写生，自备四开画板、画笔（黑色铅笔、

炭笔、炭精条三种任选）、橡皮等考试用具。

时长 3小时。

色彩

现场写生，自备四开画板、画笔、颜料（水

粉、水彩、丙烯三种材料任选，不得使用油

画工具、材料）等考试用具。时长 3 小时。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舞台技术）
模型制作

根据命题进行手工模型制作；

考生须自备模型制作工具（制作模型纸张除

外），如切割垫板、美工刀、三角板、直尺、

圆规、量角器、铅笔、橡皮、粘结剂（仅限

三秒胶、U胶、502 胶）；考生不得携带与模

型制作无关的物品入校。时长 3小时。

音乐剧系 音乐剧

声乐

自选音乐剧曲目 3首（2首中文，1首外文），

每首时长 2分钟以内（可对曲目结构做适当

调整），可自带音频播放器，禁止使用手机

播放伴奏；也可自带伴奏人员，伴奏人员须

于考试当天持身份证核验入场，如需学院老

师伴奏，考生须提供清晰干净纸质版乐谱(五

线谱)。

形体

1.自选中外舞蹈或音乐剧舞蹈一段，时长 2

分钟以内。如需伴奏可自带音频播放器，禁

止使用手机播放伴奏；

2.形体基本条件和基本功能力考查。着练功

服、练功鞋，不得化妆。

台词
自选诗歌、散文或小说一段，使用普通话脱

稿朗诵。时长 2 分钟以内。

表演 命题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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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别 专业（招考方向） 科目 备注

歌剧系
表演

（歌剧表演）

声乐演唱

1.中外歌曲各一首，外国作品须用原文演唱，

歌剧咏叹调作品须使用原文原调演唱。两首

歌曲总时长 7分钟以内；

2.考生仅允许携带纸质版乐谱入校，可自带

伴奏人员，伴奏人员须于考试当天持身份证

核验入场。如需学院老师伴奏，考生须提供

清晰干净的乐谱(五线谱)。如曲目时间较长，

伴奏老师可根据具体情况省去部分间奏和前

奏；

3.着正装礼服，仪容得体。

台词
朗诵，自选诗歌一首（古诗词或近现代诗歌

均可），时长 2 分钟以内。

舞剧系
表演

（舞剧表演）

基本功能力测试

1.基本功能力测试（芭蕾基训、古典舞基训

或当代舞基训）；

2.技术技巧（古典舞风格或当代舞风格），

时长 1.5 分钟以内，如需伴奏可自带音频播

放器，禁止使用手机播放伴奏；

3.统一穿练功服，严禁穿舞台表演服装。可

淡妆、可裸妆、不可舞台浓妆，女生盘头，

男生不可长发挡眼，整体妆容干净整洁。

组合与剧目

1.一个组合，不可与技术技巧组合风格重合，

舞种风格不限，鼓励跨舞种，时长 1.5 分钟

以内；

2.一个剧目，不可与组合重合，也不可与技

术技巧风格重合，舞种不限，鼓励展示舞剧

剧目中截选的片段，时长 2分钟以内；

3.素颜或淡妆，可根据需要自备服装，如需

伴奏可自带音频播放器，禁止使用手机播放

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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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别 专业（招考方向） 科目 备注

电影电视系

戏剧影视导演

（电影导演）

命题写作 笔试，根据题目要求，编写故事。

命题集体小品 考生根据现场抽取的题目进行小品表演。

播音与主持艺术

（广播电视节目主持）

命题演讲
现场抽取材料，播读材料，依据材料自拟主

题进行演讲，时长 5分钟以内。

即兴讲述
现场抽取词汇，围绕词义进行讲述，体裁不

限，时长 3分钟以内。

录音艺术

（电影声音设计与制作）

声音辨析 口试，听声音回答问题。

音乐作品分析 笔试，听音乐并根据题目要求进行书面阐述。

数字戏剧系
戏剧影视导演

（数字空间演艺）

命题编讲故事

根据现场抽取的题目编讲故事。要求：故事

须构建一个独特的叙事空间，并表达该空间

与人物或情节的深刻联系。

命题集体小品 考生根据现场抽取的题目进行小品表演。

作品分析 笔试，根据给出的作品进行分析。

4.2.3. 注意事项

(1) 现场考试过程中，考生不得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如姓名、准考证号、身份证号码等），一经发现，

考试成绩无效。

(2) 除个别考试科目有特殊要求外（以备注内容为准），考生参加考试一律不得化妆、不得佩戴饰品、帽

子等，衣着得体。

(3) 除个别考试科目有特殊要求外（以备注内容为准），考生在考试过程中如需伴奏可自带音频播放器，

禁止使用手机播放伴奏。

5.专业考试结果查询

考生可于 2026 年 4 月底前登录中央戏剧学院报名系统（手机端登录微信公众号“中央戏剧学院本科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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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专业考试结果，我院不寄发纸质成绩单或合格证明。

6.录取

6.1. 录取原则及录取办法情况说明

我院专业考试合格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不含任何高考加分）达到相应录取分数线，按专业考试排名择

优录取。

(1) 多专业合格考生报考以高考志愿填报顺序为准。

(2) 按专业考试排名录取时如有并列的，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生源所在省（区、市）特殊类型相应科类

录取控制分数线（本科录取批次未合并的省份，按照本科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具体细则参照各省级招生考试

机构当年划线标准），所得比值从高到低择优录取。若比值相同，依次比较语文、外语、数学成绩（折算为单

科 150 分制计算）。

(3) 我院依据招生章程开展招生工作，如本招生简章内容与招生章程有出入，以经教育部核准并公示的招

生章程为准。

6.2. 录取分数线

(1) 表演专业（话剧影视表演、偶剧表演与设计、歌剧表演、舞剧表演招考方向）、曲艺专业（相声创作

表演招考方向）、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舞台设计、舞台灯光、舞台服装、舞台化装、舞台造型体现、演艺

影像设计、舞台技术招考方向）、音乐剧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广播电视节目主持招考方向）：考生高

考文化课成绩须达到生源所在省（区、市）普通类专业本科批次相应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

(2) 戏剧影视导演专业（戏剧导演、电影导演、数字空间演艺招考方向）、录音艺术专业（电影声音设计

与制作招考方向）：考生高考文化课成绩须达到生源所在省（区、市）特殊类型相应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本

科录取批次未合并的省份，按照本科一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 90%（小数向上取整），如该分数线低于生源所

在省（区、市）普通类专业本科批次相应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则按照生源所在省（区、市）普通类专业本科

批次相应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执行。



9

6.3. 破格录取办法

部分校考专业按录取原则及录取分数线录取后，若招生计划的招考方向计划数仍有余量，则启用破格录取。

破格录取不单列招生计划，已完成招生计划的招考方向不再进行破格录取。具体办法如下：

(1) 表演专业（话剧影视表演、偶剧表演与设计招考方向）、曲艺专业（相声创作表演招考方向）、音乐

剧专业：校考成绩合格且文化课成绩不低于生源所在省份 2026 年普通类专业本科批次相应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

80%（小数向上取整）的考生，按专业成绩排序，由高到低依次破格录取。

(2) 表演专业（歌剧表演、舞剧表演招考方向）：校考成绩合格且文化课成绩不低于生源所在省份 2026

年本科艺术类专业相应科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考生，按专业成绩排序，由高到低依次破格录取。

(3)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舞台设计、舞台灯光、舞台服装、舞台化装、舞台造型体现、演艺影像设计、

舞台技术招考方向）：校考成绩位于合格生源的前 10%（小数向下取整）且文化课成绩不低于生源所在省份 2026

年普通类专业本科批次相应科类录取控制分数线 85%（小数向上取整）的考生，按专业成绩排序，由高到低依

次破格录取。

以上专业（含招考方向）破格录取名单将通过我院报名系统在相应专业（含招考方向）合格生源范围内公

示，公示期为 7 天。公示期内如有异议须以书面形式向我院招生办公室实名提出。经查实有弄虚作假或作弊等

行为者，将被取消录取资格，不再递补录取。

7.入学

(1) 学生入学三个月内进行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审查中如发现有伪造学历、考试作弊等舞弊行为者，不符

合招生条件者，或在报名、考试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者，按相关规定处理。

(2) 学院住宿费按照向上级单位备案标准执行，新生入学均在昌平校区，住宿费 900 元/生·学年。

(3) 家庭经济确实困难的学生，可按相关政策申请国家助学贷款，贷款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00 元/年。毕

业前最后一个学期签订还款协议，按协议履行还款手续。

(4) 我院学生享受国家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金额为 10000 元；国家励志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

金额为 6000 元。同时，我院设立中央戏剧学院奖学金、社会捐赠奖学金，每学年评定一次，最高奖励金额为

6000 元。

(5) 学生就业遵循“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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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专业考试相关部门联系方式

表 演 系：56620453 导 演 系：56620463 舞台美术系：56620461

音 乐 剧 系：56620481 歌 剧 系：56620474 舞 剧 系：56620533

电影电视系：56620456 数字戏剧系：56620506

招 生 监 督：56620371

北京地区区号：010

中央戏剧学院昌平校区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宏福中路 4号

学院网址：http://www.chntheatre.edu.cn（网络实名：中央戏剧学院）

报考咨询电话：56620655、56620656

本科招生咨询邮箱：zhaosheng@zhongxi.cn

本科招生网：http://zhaosheng.zhongxi.cn

微信公众号：中央戏剧学院本科招生（二维码如下）

中央戏剧学院

202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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